
國立桃園啟智學校校園菸害檳榔防制計畫  

                                                    103年 04月 7 日主管會議通過 

                                                     103年 08月 4日行政會議修訂 

壹、 依據： 

（一） 教育部校園菸害防制實施計畫 

（二） 臺教國署學字第 1030081325號文辦理 

貳、 目的：預防吸菸及嚼食檳榔、增加戒菸拒檳及降低二手菸危害，   

以維護及促進教職員工生健康。 

參、 實施策略及具體做法 

一、 菸害及檳榔防制教育策略 

（一） 擬定與推動菸害檳榔防制政策：訂定校園菸害、檳榔防制

計畫（學務處）。 

（二）推廣菸害檳榔防制教材及教學（教務處） 

1.學校網頁連結菸害檳榔防制教育、無菸無檳環境、戒菸

拒檳教育資源網站（如：菸害防制教育相關法令、活動、

課程教材等資料庫）。 

2.教師運用現有菸害檳榔防制教材，於相關課程中進行有

關菸害檳榔之防制教育。 

（三）辦理菸害檳榔防制宣導活動： 

1.舉辦以校園教職員工對象之校園內全面禁菸、拒檳宣導活

動（人事室）。 

2.舉辦以校園學生對象之校園內全面禁菸、拒檳宣導活動

（學務處）。 

3.舉辦以學生家長為對象之校園內全面禁菸、拒檳宣導活動

（輔導室）。 

4.舉辦學生職場拒菸、拒檳、宣導菸捐、菸價等宣導活動（實

輔處）。 

5.利用校內跑馬燈、網頁加強菸害防治之宣導（資訊組）。 

二、 營造無菸、無檳環境策略 



（一）遵守菸害防制法，校園內禁止吸菸及檳榔，建構無菸害、

拒檳校園環境（總務處）。 

（二）加強健康無菸、拒檳校園環境佈置，於校園防制專區張貼

禁菸拒檳海報（學務處）。 

（三）邀請校園周邊之商家加入無菸社區營造活動如：推動愛心

導護商店（學務處）、無菸拒檳家庭（輔導室）。 

三、 戒菸、拒檳教育策略： 

（一） 本校招收學生以重度及極重度身心障礙學生為主，每年辦

理吸菸及嚼食檳榔學生人數統計及輔導。 

（二） 於網站上提供戒菸拒檳相關服務及資源。（連結菸害防制

資訊網、董氏基金會）。 

四、因應-輔導機制流程 

校園學生： 

 

 

 

 

 

校內職員工、校外人士： 

 

 

 

 

 

 

 

五、獎勵措施： 

（一）學生部分：依據本校學生輔導與獎懲辦法實施。 

（二）教職員工部分：本校訂有國立桃園啟智學校教職員工獎懲要點，

發現學生吸煙

菸、嚼食檳榔 

通知學務處（專人處理） 

實施教育 3小時 

通知輔導室（專人進

行輔導、追蹤） 

通知導師（運用家庭聯

絡簿通知家長） 

發現吸煙菸、嚼

檳榔者 
發現者，經勸導不理會者

（通知總務處協助處理並

搜證檢舉） 

 

校內人員通知輔導

室（專人進行輔導、

追蹤） 

發現者，請他立即停止（並

通知總務處、人事室） 

人事室將搜證檢舉

資料移請桃園縣衛

生局裁決 



有吸菸者（檳榔）戒菸（戒檳）成功者，除依獎懲要點第二條

第九項給予獎勵外，並由學校相關基金會或家長會提供獎金以

資鼓勵。 

本計畫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